南港軟體工業園區二期管理委員會請購單
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       附估價單      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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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附

註
	1. 品名、規格、單位、數量、用途、需用日期等項目係請購申請人填寫。
2. 估(詢)價金額欄係承辦人經估價或詢價後填記。
3. 簽核權限
(1) 金額在1萬元(含)以下之一般行政或維修費用支出，應由承辦人員填具請購單，會計核對預算，總幹事批核後始得動支並知會權責委員。(單一採購標的不得重複)
(2) 金額在1萬元以上5萬元(含)以下者，應由承辦人員填具請購單，會計核對預算，由總幹事審查後，提送權責委員批核始得動支。

(3) 金額預估在5萬元以上15萬元(含)以下者，由承辦人員呈送簽呈，經總幹事審查，呈權責委員同意、行政委員，財務委員查核行政作業程序與預算無誤後始得動支。

(4) 15萬以上則須依請購要點辦理招標作業。


